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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政办发〔2026〕2 号

平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平阴玫瑰地理标志产品

保护办法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平阴经济开发区，县政府各部

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

《平阴玫瑰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》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
平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6 年 6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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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阴玫瑰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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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有效保护平阴玫瑰地理标志产品，规范平阴玫

瑰地理标志专用标志（以下简称“专用标志”）的使用和管理，

维护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，保证平阴玫瑰的品质和

特色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

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《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

法》《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法律法规规

章的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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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“平阴玫瑰”，是指产自平阴玫瑰地理

标志产品保护区域内的重瓣红玫瑰和具备重瓣红玫瑰血统的玫

瑰品种群，以及以此为原材料生产加工的玫瑰产品。

第三条 平阴玫瑰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为山东省济南市

平阴县所辖行政区域，地理坐标为北纬 36°1′至 36°23′，

东经 116°12′至 116°37′。

第四条 专用标志是指国家知识产权局第 332 号公告确定

的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官方标志。

第五条 凡使用专用标志从事平阴玫瑰生产、加工、销售

活动，以及平阴玫瑰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均适用本办法。

第六条 专用标志实行依申请取得，受理、审核坚持公开、

公平、公正原则。未经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使用专

用标志。

第七条 平阴玫瑰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由平阴县人民政

府统一领导和组织。

县市场监管局、融媒体中心、人民法院、检察院、发改局、

工科局、公安局、司法局、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局、农业农村局、

文旅局、综合检验检测中心、特色产业发展中心、商务事业发

展中心、市生态环境局平阴分局等部门，根据各自职责，做好

平阴玫瑰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相关工作，支持和引导平阴玫瑰产

业发展。

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平阴玫瑰地理标志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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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植、采摘、加工、销售等工作的服务、指导和监督，协调有

关部门做好平阴玫瑰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和产业发展工作。

第八条 平阴县玫瑰产业协会是平阴玫瑰地理标志证明商

标注册人，应当履行平阴玫瑰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管理职责，

加强品牌建设，服务平阴玫瑰产业发展。

第二章 专用标志的申请、受理和审批

第九条 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（以下简称“使用人”）包括：

（一）经公告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生产者；

（二）经公告备案的已作为证明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的被

许可人；

（三）经国家知识产权局登记备案的其他使用人。

第十条 通过地理标志产品方式申请使用专用标志的申请

及受理流程：

向县市场监管局提出申请，并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申请人营业执照；

（二）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申请书；

（三）地理标志产品所执行的标准；

（四）具有资质的质量检验检测机构近 2 年内出具的产品

检验检测报告（检验项目应当覆盖地理标志产品标准规定的全

部质量特色指标要求）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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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生产资质。

县市场监管局受理申请后，应组织开展现场核验，出具产

地核验报告。符合要求的，经省、市知识产权部门审核后，报

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并公告；不符合要求的，县市场监管局应

当通知申请人，并说明理由。

第十一条 通过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方式申请使用专用标志

的申请及受理流程：

（一）申请人向证明商标注册人申请授权使用平阴玫瑰地

理标志证明商标，由证明商标注册人依据《“平阴玫瑰”地理标

志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》进行审核。《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

申请书》《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授权使用证书》由证明商标注册人

提供、发放；

（二）证明商标注册人审核通过后，签订许可合同；登记

发放《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授权使用证书》后，申请人与证明商

标注册人收集形成备案材料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进行商标

许可备案；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，证明商标注册人应当通知

申请人，并说明理由；

（三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被许可人申请使用专用标志，

应当向省知识产权部门提交申请使用专用标志材料，由省知识

产权部门报送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核。

第十二条 通过以上方式申请使用专用标志，国家知识产

权局审核通过后，向使用人发放专用标志矢量图下载口令。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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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人凭口令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下载专用标志矢量图，

按照《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规定进行使

用。

第十三条 使用人在使用专用标志过程中，单位名称、地

址等营业执照信息发生变化的，应当自发生变化之日起 3 个月

内，向县市场监管局提出变更申请，并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变更申请书；

（二）申请人营业执照；

（三）生产资质；

（四）地理标志产品所执行的标准；

（五）使用人的名称变更记录。

县市场监管局收到使用变更申请后，组织开展现场核验，

出具产地核验报告，并及时将相关材料提交至省、市知识产权

部门启动变更程序。

第十四条 使用人不再从事地理标志产品生产的，应向县

市场监管局出具《关于停止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的声明》。县

市场监管局应及时将相关材料提交至省、市知识产权部门启动

注销程序。

第十五条 在研讨会、展览、展会等公益性活动中使用专

用标志的，申请人应当向省知识产权部门提出备案申请，提交

《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登记备案表》和专用标志使用设计图

样，经省知识产权部门审查后，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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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专用标志的使用

第十六条 使用人使用专用标志，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（一）应在专用标志的指定位置标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；

（二）通过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方式申请专用标志的，应同

时使用专用标志和地理标志名称，并在产品标签或包装物上标

注所执行的地理标志标准代号或批准公告号；

（三）通过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方式申请专用标志的，应同

时使用专用标志和该证明商标，并加注商标注册号；

（四）专用标志矢量图可按照比例缩放，标注应当清晰可

识，不得更改专用标志的图案形状、构成、文字字体、图文比

例、色值等。

第十七条 使用人可采用的专用标志标示方法有：

（一）采取直接贴附、刻印、烙印或者编织等方式将专用

标志附着在产品本身、产品包装、容器、标签等上；

（二）使用在产品附加标牌、产品说明书、介绍手册等上；

（三）使用在广播、电视、自媒体、公开发行的出版物等

媒体上，包括以广告牌、邮寄广告或者其他广告方式为地理标

志进行的广告宣传；

（四）使用在展览会、博览会上，包括在展览会、博览会

上提供的使用专用标志的印刷品及其他资料；

（五）将专用标志使用于电子商务网站、微信、微信公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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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、微博、二维码、手机应用程序等互联网载体上；

（六）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标示方法。

第十八条 依法获准使用专用标志的法人、个人和其他组

织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转让、许可他人使用专用标志；不得在产

地范围以外的产品上使用专用标志。

第四章 产品保护和发展

第十九条 使用人应当建立生产、销售台账，做好相应原

材料收购信息记录，制定完善生产环节和销售环节的质量管理

制度，规范使用专用标志。使用人应于每年 2 月 28 日前向县市

场监管局报送上年度专用标志使用情况。

鼓励企业积极应用防伪溯源管理系统，提高产品数字化水

平。

第二十条 支持地理标志产品生产经营者与高校院所等围

绕平阴玫瑰产品品种培育、种植采摘、生产加工、流通贮存等

方面技术难题开展合作攻关，推进科技成果转化。

第二十一条 支持地理标志产品生产经营者推介展示平阴

玫瑰地理标志产品，通过各类展会、电子商务平台等拓展地理

标志产品推介渠道，增强地理标志品牌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。

第二十二条 鼓励地理标志产品生产经营者开展地理标志

产品国际贸易，拓展地理标志产品国际市场，提升地理标志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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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合作交流水平。

第二十三条 各有关职能部门应当积极开展部门间和区域

间协作，持续健全执法协同机制，不断加强执法部门间的联动

保护和协同执法，努力形成生产地、销售地、流通地和网络销

售平台联动查处平阴玫瑰地理标志产品侵权违法行为的工作格

局。

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市场监管局依据相

关法律法规处理：

（一）在产地范围外的相同或者类似产品上使用平阴玫瑰

地理标志产品名称的；

（二）在产地范围外的相同或者类似产品上使用与平阴玫

瑰地理标志产品相似的名称，误导公众的；

（三）将平阴玫瑰地理标志产品的名称用于产地范围外的

相同或者类似产品上，即使已标明真实产地，或者使用翻译名

称，或者伴有如“种”“型”“式”“类”“风格”等之类表述的；

（四）在产地范围内的不符合平阴玫瑰地理标志产品标准

要求的玫瑰产品上使用平阴玫瑰地理标志产品名称的；

（五）在玫瑰产品上冒用专用标志的；

（六）在玫瑰产品上使用与专用标志近似或者可能误导消

费者的文字或者图案标志，误导公众的；

（七）销售上述产品的；

（八）伪造专用标志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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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其他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。

第二十五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

权向相关职能部门举报。从事平阴玫瑰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

的人员应当忠于职守，秉公办事，不得滥用职权、以权谋私，

不得泄露有关单位的技术和商业秘密。违反规定的，由工作人

员所在单位或监察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

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6 年 7 月 20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

至 2029 年 7 月 19 日。

平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 年 6 月 15 日印发


